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项目（三），共有抽检任务 7842

批次，包括国转移抽检任务 3257 批次，省本级抽检任务 4585 批次。 

二、服务需求 

1.付款方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服务地点：安徽省，采购人指定地点。 

3.服务期限：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特别要求：下列承诺各投标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之一进行承诺即可： 

（1）CMA 检验资质全部覆盖本次采购任务所有检验项目； 

（2）如我单位中标，在中标后 2 个月内取得满足拟承检任务要求的所有检验项目

的检验资质。 

5.工作要求 

5.1 投标人必须依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食品安全抽

检监测任务。同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购买抽取的样品，不

得向企业和个人收取检验费和其他任何费用。 

5.2 针对拟承检任务中的品种，各机构所有的检验参数均获得与《国家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实施细则》《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国家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实施细则》

中相对应的规定方法的有效检验资质。 

5.3 投标人应根据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安排，按照抽样、

检测、检验结果确认、检验结论通知、复检、备样移交、结果报送等工作环节，按时完

成所投标包内所分配的抽检任务。 

5.4 投标人应按采购人要求完成指定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区域、业态的抽样任务

及指定项目的检验任务、结果报送及分析工作。 

5.5 投标人应根据采购人要求及时开展应急和专项检验、结果报送和分析工作。 

5.6 投标人应具有食品检验方法研发能力，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和食品生产工艺，具

备食品相关的科研能力。 

5.7 投标人应严格遵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安徽省食品安全承检机

构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如有违背，采购人有权取消投标人成交资格或终止委托

合同。 

5.8 投标人应无条件接受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检查和考核。 

6.从业人员要求 



6.1 投标人食品检验从业人员稳定性强，能保证食品抽检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投标人承担本次投标任务的检验人员，应具有较为丰富的食品检验工作经验。 

6.2 投标人食品检验从业人员岗位职责、分工明确。应设置独立的技术管理人员、

业务管理人员、检验人员、抽样人员以及统计分析人员等食品检验从业人员，可分别承

担抽样、检测、数据汇总、结果报送、分析评估等工作，能按照时限要求汇总上报检测

相关信息，食品检验从业人员总体数量与承检任务要求相匹配。 

6.3 投标人食品检验从业人员职称结构良好。在食品质量安全、食品检验方法、食

品生产工艺等专业方向具有专家人才。 

6.4 投标人应当持续加强对检验人员的培训，使检验人员熟练掌握食品安全标准、

法规，能按照国内现行有效的标准方法从事食品检测工作。 

6.5 专门从事抽样工作的人员，须经过培训考核，能熟练使用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

验信息系统完成抽样工作。 

7.实验室及设备要求 

7.1 投标人实验室环境设施应当符合国家实验室有关管理规定的要求。 

7.2 投标人应具有满足承检任务需要的食品检测实验室面积，以及样品贮存、运输

需要的常温以及冷藏冷冻设备。 

7.3 投标人实验室设置应当满足样品储存、处理、检验、数据处理、结果分析汇总

等工作要求。 

7.4 投标人实验室具有固定并满足承检任务需要的仪器设备和标准物质。保证仪器

设备运行良好，有完整的仪器设备档案。不得租赁或借用他人检测设备。 

7.5 投标人实验室具有保证食品检验活动所需的环境控制、数据处理与分析、信息

传输等设备设施。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的方式，投标报价包括本项目所需的买样费、人工费、设备

费、交通费、管理费、利润、税金以及验收等全部费用，采购人后期不追加任何费用，

请各投标人自行考虑谨慎报价。 

2.本项目报价方式为统一费率报价，最高限价费率 100%。 

3.某任务结算价（检测服务费）=对应任务预算×所报统一费率。 

4.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

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

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

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四、其他要求 

1.投标人对检验结果的真实性负责，由于虚假、错误检验数据和结论而给被检人造

成损失的，或者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的，取消其承检资格，并承担赔偿责任和相关法律

责任。 

2.涉及抽检的全部情况包括数据及结果，投标人必须对其保密，不得向除委托方外

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透露，否则取消其承检资格；如造成经济损失及不良影响的，追究其

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 

3.除采购人同意外，投标人不得将检验任务外包或分包给其他检验机构检验，一经

发现，立即取消中标资格。 

4.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02 号）要求，本项目不接受公益

一类事业单位参与投标。 

五、承检任务 

1412.8 万元，7842 批次 

抽检任务 A：预算 459.1 万元，计：2121 批次。国转移评价性抽检（大米 159 批次、

小麦粉 70批次、食用油 18 批次、肉制品 20 批次、乳制品 26批次、豆制品 16 批次、蔬菜

226 批次、水果 115 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56批次、水产品 26批次、鸡蛋 25批次）。国转

移监督抽检（粮食加工品 92 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40批次、饮料 15批次、方便食

品 15批次、茶叶及相关制品 23批次、酒类 30批次、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40批次、淀粉及

淀粉制品 60 批次、糕点 110 批次、食用农产品 139 批次、专项抽检 100 批次）。省本级监督

抽检（保健食品 74批次，特殊膳食食品 20 批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6批次、婴幼儿配

方食品 20批次、食品添加剂 55 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10 批次、调味品 15 批次）。

省级专项抽检（你点我检 400 批次、应急 100 批次）。 

抽检任务 B：预算 319.3 万元，计：2003 批次。国转移监督抽检（粮食加工品 219 批

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78批次、调味品 95批次、饼干 11批次、速冻食品 65批次、糖

果制品 44批次、茶叶及相关制品 55批次、酒类 112 批次、蔬菜制品 42批次、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60 批次、蛋制品 30 批次、水产制品 25 批次、糕点 120 批次、豆制品 39 批次、蜂

产品 25 批次、保健食品 10 批次、食品添加剂 8批次、食用农产品 65 批次）。省本级风险监

测（粮食加工品 39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46批次、调味品 79批次、肉制品 25 批次、

乳制品 18批次、饮料 21批次、方便食品 22批次、饼干 10 批次、罐头 11批次、速冻食品

21 批次、薯类和膨化食品 12 批次、糖果制品 17 批次、茶叶及相关制品 18 批次、酒类 49

批次、蔬菜制品 29 批次、水果制品 26 批次、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24 批次、蛋制品 20 批次、

食糖 13 批次、水产制品 14 批次、淀粉及淀粉制品 13 批次、糕点 21批次、豆制品 15 批次、

蜂产品 24批次、保健食品 17 批次、特殊膳食食品 11批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2批次、



婴幼儿配方食品 2批次、餐饮食品 68批次、食用农产品 63批次）。省级应急专项 150 批次。 

抽检任务 C：预算 136.3 万元，计：833 批次。国转移监督抽检（粮食加工品 80批次、

肉制品 59批次、饮料 78批次、方便食品 9批次、罐头 28 批次、薯类和膨化食品 31 批次、

蔬菜制品 85 批次、水果制品 46 批次、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40 批次、食糖 15 批次、糕点

95 批次、餐饮食品 75 批次、食用农产品 92批次）。省级应急专项 100 批次。 

抽检任务 D：预算 87.6 万元，计：600 批次。省级专项监督抽检 600 批次（粮食加工

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调味品、肉制品、乳制品、饮料、速冻食品、糖果制品、酒类、

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蛋制品、水产制品、糕点、食用农产品等）。 

抽检任务 E：预算 69.2 万元，计：380 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大米 27批次、小麦粉

14 批次、食用油 3 批次、乳制品 8 批次、豆制品 1 批次、蔬菜 75 批次、水果 31 批次、畜

禽肉及副产品 12 批次、水产品 2批次、鸡蛋 7批次）。省级专项监督抽检 200 批次（粮食加

工品、豆制品、调味品、肉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酒类、蔬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食用农产品等）。 

抽检任务 F：预算 65.6 万元，计：358 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大米 40批次、小麦粉

16 批次、食用油 1 批次、乳制品 7 批次、豆制品 1 批次、蔬菜 68 批次、水果 27 批次、畜

禽肉及副产品 8批次、水产品 4批次、鸡蛋 6批次）。省级专项监督抽检 180 批次（蜂产品、

乳制品、糕点、饮料、方便食品、饼干、茶叶及相关制品、蔬菜制品、水果制品等）。 

抽检任务 G：预算 62.7 万元，计：337 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大米 31批次、小麦粉

17 批次、食用油 3批次、肉制品 2批次、乳制品 6批次、豆制品 2批次、蔬菜 59批次、水

果 25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12批次、水产品 4批次、鸡蛋 6批次）。省级专项监督抽检 170

批次（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糖果制品、肉制品、乳制品、饮料、方便食品、饼干、薯类和

膨化食品、水果制品、蛋制品等）。 

抽检任务 H：预算 58.5 万元，计：322 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大米 30批次、小麦粉

12 批次、食用油 4批次、肉制品 3批次、乳制品 4批次、豆制品 1批次、蔬菜 49批次、水

果 20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10批次、水产品 4批次、鸡蛋 5批次）。省级专项监督抽检 180

批次（饮料、方便食品、薯类和膨化食品、糖果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酒类、餐饮食品等）。 

抽检任务 J：预算 54.6 万元，计：317 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大米 28批次、小麦粉

10 批次、食用油 1 批次、乳制品 1 批次、蔬菜 46 批次、水果 20 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6

批次、水产品 1 批次、鸡蛋 4批次）。省级专项监督抽检 200 批次（粮食加工品、食用油、

油脂及其制品、乳制品、食用农产品等）。 

抽检任务 K：预算 52.5 万元，计：303 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大米 26批次、小麦粉

9批次、食用油 2批次、乳制品 3批次、蔬菜 39批次、水果 19 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8批

次、水产品 2批次、鸡蛋 5批次）。省级专项监督抽检 190 批次（调味品、肉制品、饮料、

饼干、糖果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酒类、蔬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糕点等）。 



抽检任务 L：预算 47.4 万元，计：268 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大米 22批次、小麦粉

7批次、肉制品 1批次、乳制品 3批次、豆制品 1批次、蔬菜 39 批次、水果 16 批次、畜禽

肉及副产品 8批次、水产品 3批次、鸡蛋 3批次）。省级专项监督抽检 165 批次（乳制品、

饮料、方便食品、饼干、薯类和膨化食品、糖果制品、水果制品、蛋制品、豆制品等）。 

六、确定中标人 

本项目投标人最多承检一个任务。 

1.有效投标人与中标人数量关系 

有效投标人数量 中标人数量 

13 家及以上 11 家 

12 家及以下 流标 

2.本项目中标人评审排名与承检任务分配关系 

按照综合得分由高到低对中标人进行排序，第一名优先从 11 个任务中选择拟承检

任务，第二名优先从余下 10 个任务中选择拟承检任务，以此类推。  

3.任务递补情形 

当出现招标文件或法律法规规定的中标结果无效的情形时，采购人可以根据其余有

效投标人得分排名按以下两种情形依次进行递补： 

未取得中标资格的有效投标人数量记为 M，取消中标资格的投标人数量记为 N： 

（1）第一种情形，当 M-N≥2 时，根据得分排名从未中标单位中依次递补 N家单位，

并重新依次选择拟承检任务，每名中标人最多承检一个任务； 

（2）第二种情形，当 M-N＜2 时，本项目重新采购。 

 


